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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时间：2016 年 1 月 29 日下午 2：30 

地点：公司总部大楼二楼报告厅 

主持人：独立董事王怀兵 

议程： 

1、主持人宣布股东登记情况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

持股情况； 

    2、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3、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4、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及成员的议案》； 

5、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6、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就上述提案进行表决，表决前由主持人宣布表决办法，并提请

通过选票清点人名单； 

8、现场投票； 

9、统计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后上传上交所信息公司； 

10、主持人宣布暂时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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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载上交所信息公司汇总的网络与现场投票结果； 

12、由投票清点人代表宣布表决统计结果； 

13、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草案； 

14、公司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5、出席会议的董事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签字； 

16、股东咨询； 

    17、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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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

公司股份、主营范围、董事会组成、高级管理人员等亦将发生变化，《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已不适用，现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内容对照表（加粗部分为修订内容）：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 1988 年 12 月 25 日经中国

人民银行南通分行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65.55 万股；1994 年 4 月 15 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 万股，于 1994 年 5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2000 年 5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2010 年 4 月 21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051.948 万股。  

    第三条 公司于 1988年 12 月 25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南

通分行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5.55 万

股；1994 年 4 月 1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万股，于 1994年 5月 20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 年 5 月 16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

股；2010 年 4 月 2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首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051.948 万股；2015 年 12

月 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定向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发行股份 75512.0619 万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37928488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93,049,107 元。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

公司的副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以及由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

副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以及由董事会认定的其他

人员。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坚持规范经营，

追求创新发展，忠实履行责任。以发展装备制造业

为重点，突出高档数控机床研制，拓展房地产开发

和风险创业投资业务，不断提升公司价值，实现可

持续发展。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坚持规范经营，追求创新

发展，忠实履行责任，积极回报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实

业投资；机床及其零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植

物保护和管理机械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零配

件、船用及陆用换热器及零配件、热处理锻铸件、

模具、空调压缩机及其零配件、汽车零配件、电子

计算机及配件的制造、销售。经营机床及零配件的

出口，经营所需设备、材料、配套件进口，经营利

用外资中外合营、合作生产、“三来一补”业务，

本公司技术出口及对外技术服务、咨询、维修。技

术协作，货物运输。计算机网络及信息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服务。 

    第十三条 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航空新材料、高端智

能装备技术开发，及其航空、轨道交通、汽车、医疗器械、

装备制造等领域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

房地产开发；创新创业投资。（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

准） 

    第十八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第十八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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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637928488 股。 1,393,049,107 股。 

    第十九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为 

32207792 股，其中国家持有股份为 32207792 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为 605720696 股。  

    第十九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为 755,120,619

股，其中国家持有股份为 657,365,958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为 637,928,488 股。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但同时应遵

循相关协议约定。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

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在 5 人以下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

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在 6 人以下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

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四十九条  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

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第四十九条  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

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

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由董事长委托一名董事主持；董事长不履行职务或受

托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时，可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

董事主持。 

    第九十九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任期 3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

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

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 1/2。 

    公司董事会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第九十九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

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

定，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不设职工代表董事。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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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设

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第一百零九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

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理的

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

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

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

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

履行职务。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的，由董事长

委托一名董事履行职务；董事长不履行职务或受托董事不能

履行职务时，可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

务。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经理 1 名，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3－5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以及由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若干名，公司经理、副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以及由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二百零四条  国家以资本金注入方式投入

的军工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资产，作为国有股权或

国有资本公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享有。 

 

第二百零四条  国家以资本金注入方式投入的军工固

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资产，作为国有股权或国有资本公积由中

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享有。 

 

    除上述部分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以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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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及成员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中航高科）提议，

公司董事会人数拟由 7 人调整为 9人。 

根据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产控发【2015】157号文件精神，

王建华、周崇庆、冯旭辉三位同志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职务。 

经中航高科提名，推荐赵波、张军、戴圣龙、杨胜群四位同志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公司第五大股东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中心提名，推荐王晨阳同志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波先生，1963年 4月生人，中共党员，研究生，研究员。历任沈阳飞机设计

研究所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副所长，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

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基础技术研究院（中航高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院长（总经理）、分党组副书记。 

张军先生，1963年 3月生人，中共党员，研究生，研究员。历任北京航空材料

研究院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副总工程师兼技术开发处处长、副院

长兼总法律顾问，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基础技术研究院（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院长（副总经理）。 

戴圣龙先生，1966年 9月生人，中共党员，研究生，研究员。历任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工程师、研究室主任、副院长、总工程师，现任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院长、

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 

 

杨胜群先生，1970年 6月生人，中共党员，研究生，研究员。历任沈阳黎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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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研究室主任、车间主任、分厂厂长、副总

工程师、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现任

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 

王晨阳先生，1969 年 12 月生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历任北京市政府组成部

门宣传处干部，北京市委组织部宣教政法处主任科员、副调研员，北京市政府办公

厅正处级干部、副局级干部。现任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以上《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及成员的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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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产控发【2015】157 号文件精

神，黄培丰同志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职务；因工作变动，施进宇同志

不再担任本公司监事职务。 

    经中航高科提名，推荐庄仁敏、王建华两位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庄仁敏女士，1960年 2月生人，中共党员，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

历任航空工业部财务司事业财务处财务主管、财务司综合处处长，中国航空工业

总公司财务局事业处处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财务司资金处处长，中国航

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财审部总稽核师兼综合财务处处长、财审部副部长，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基础技术研究院（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部长，

现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基础技术研究院（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 

王建华先生，1963 年 4 月生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政工师。历任南通

纵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宣传处处长、政治部部长、第三机械分公司总经理、总经

理助理兼南通正鑫机床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现任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党委书记。 

 

以上《关于调整公司监事会成员的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16 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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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为更好地适应公司重组后业务布局、满足各类监管要求，公司董

事会及经营层经过审慎研究拟将 201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由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执业过

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

护了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因其审计团队已经连续 9年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为保证上市公司的审计独立性，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认真调查，提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公司董事会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南

通分所审计专业团队多年来为公司审计工作所做的辛勤努力表示衷

心感谢。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始创于 1987 年，前身

为财政部中华财务咨询公司和武汉市财政局共同发起设立的武汉中

华会计师事务所，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2011 年实

现跨行业联合并组建了中审众环专业服务集团，下辖北方、中部、南

http://finance.qq.com/l/stock/shsg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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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三个区域运营中心，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5年全国百强事务所综合评价中排名第 16 名，名列国内事务所排

名第 12 名。 

    中审众环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域的服务网络，在国内主

要大中型城市设有多家分所，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人数 460 名。其服

务业务涉及到石化、航空、能源、通信、运输、新材料、软件信息、

电子产品、装备制造等多个行业，业务服务范围已覆盖北京、上海、

江苏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审众环具备为公司提供财务和内控审计

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专业服务。 

 

    以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